
警惕股市黑嘴保护自身权益 

——“理性投资 从我做起”打击股市黑嘴案例篇 

 

案例一：专家变庄家，警惕股市“黑嘴”抢帽子 

案情：2016年 7月 12日，证监会对朱炜明涉嫌操纵市场及从业人员买卖股票案行为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没收其违法所得 4,526,731.7元，并处以 1,317,763.77元罚款，将朱

炜明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 

朱炜明涉嫌抢帽子操纵市场。“抢帽子”交易是指证券公司、证券咨询机构、专业中

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，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、上市公司公开作出

评价、预测或者投资建议，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。 

本案四重特点 

朱炜明利用其在第一财经频道“谈股论金”栏目担任特邀嘉宾的身份，在节目中公开

评价、预测上述股票，并在节目播出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卖出，获利近 50万元。此外，朱炜

明还通过其控制的亲属的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交易，交易金额约 4000万人民币。 

本案有四点明显的违法违规特点： 

一是涉案人员身份特殊。朱炜明系国开证券的经纪人，在证券市场有长期的工作和投

资经验，且在第一财经频道“谈股论金”栏目担任特邀嘉宾，身背耀眼光环，是一名有较大

影响力的公众人物。 

二是社会影响大，覆盖面广。朱炜明善于发挥其表现能力，积极参与各种线上、线下

的投资者见面会、宣讲会，微博账户被数十万股民关注，业内知名度高，并通过卫视频道直

面广大投资者，吸引无数投资者眼球。 



三是违法周期长，行为恶劣。朱炜明在其担任第一财经频道“谈股论金”栏目担任特

邀嘉宾的 2-3 年期间内持续使用“抢帽子”手法拉抬其所持有的股票价格，炒作多只股票，

交易金额约 4000万人民币，获利数十万元，在普通股民中的影响十分恶劣。 

四是调查对象采取了一定的规避调查手段。朱炜明利用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便利，让父

母为其办理证券开户、资金划转等业务。这对调查部门的调查、取证、保密等工作提出了较

高的要求。 

三重警示： 

第一，证券从业人员必须严守职业操守，践行行业规范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同时从业人员不能利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优势，以内容虚假、夸大或不确定的信息

影响股价。 

第二，涉案人员长期在公开媒体为其个人所持有的股票摇旗呐喊，拉抬股价未被发觉，

也警示着证券行业须反思对从业人员参与证券类节目的内控有效性，对参与证券类媒体节目

的关键人员加强审核，增强制度约束和道德操守、法律意识的教育，维护证券市场的公信力。 

第三，广大投资者要加强自我保护，投资过程中要擦亮眼睛，切勿轻信“股评”或荐

股，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决策，避免落入不法者编制的圈套。 

案例二：知名财经主持人利用影响力进行抢帽子操纵 

除了分析师，主持人廖某某也是“抢帽子”高手。廖某某作为《谈股论金》的节目主

持人，利用博客、微博等网络自媒体传播速度快、受众多的优势，借助其节目主持人的高人

气和微博、博客的精准、高效传播的优势，大肆在上述自媒体中推荐股票，误导投资者。 

为了摸清廖某某的股票交易情况，由上海局牵头，联合了天津、山西、吉林、甘肃等

地派出机构同时进行案件调查。经过调查，初步认定的廖某某涉嫌抢帽子交易的 30 多只个



股中，每只股票平均非法获利超过 6%，在获取高额非法利益的同时，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投

资者的利益。同时，为了逃避打击，廖某某动用了十余个证券账户配合其荐股行为进行相应

的反向交易，上述账户分别开立在上海、天津和江苏等地，从表面上看相互独立，很难引起

注意。此外，廖某某通过多种措施进一步隐藏其反向交易行为。 

投资者要加强自我保护，投资过程中要擦亮眼睛，切勿轻信“股评”或荐股，坚持独

立思考和判断决策，避免落入不法者编制的圈套。同时警示证券从业人员必须严守职业操守，

践行行业规范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从业人员不能利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和

职务优势，以内容虚假、夸大或不确定的信息影响股价。 

案例三：名为“免费荐股”实为骗取会费 

[案例] 

范某在电视上看到某股评节目，股评“专家”称“要想免费获取涨停股票，赶快拨打

节目下方的热线电话”。范某拨打了该热线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小姐非常热情地介绍了该公司

炒股的骄人业绩以及跟着公司专家炒股可以达到的收益，声称只要交纳会员费后，就能为其

推荐涨停股票。范某抵挡不了该公司持续不断地电话攻势，想先交几千元碰碰运气，于是给

该公司汇了 4000元会费，刚开始，公司推荐的股票还有小赚，但从第 3天开始便一路下跌。 

[作案手法剖析] 

不法分子发布“免费荐股”广告的目的是诱骗投资者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，在获取投

资者的联系方式之后便展开强有力地电话攻势，反复向投资者推荐股票，骗取服务费。 

案例四：幕前测股价幕后“抢帽子” 

[案例] 



汪某是北京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，于 2006年 7月至 2008年 5月间，使用本

人及他人名义，开立多个证券账户，采取先行买入相关证券，后利用公司名义通过各类媒体

对外推荐该证券，人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，并于上述信息公开后马上卖出相关证券，非法获

利。近两年中，汪某 55次操纵市场，买卖 38只股票或权证，累计非法获利 1.25亿元。 

[作案手法剖析] 

“抢帽子”交易，是指买入股票之后通过媒体发布推荐信息，然后迅速抛出的交易行

为。它是以损害多数人利益为代价，为少数人换取不义之财，是一种资本市场上的掠夺，也

是对普通投资者的侵害。另一方面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为其提供便

利的电视台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也未能尽到严格内容管理和信息审查的职责。 

tips：“黑咨询”坐庄四步曲 

第一步:高级会员建仓。咨询机构让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先建仓，然后高级会员建仓，

顺便给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抬抬轿。 

第二步:低级会员抬轿，然后通知低级会员买入该股，其实就是抬轿和接货。他们通

常都是短信通知买入，短信是群发的。这些低级会员大致同时买入，股价迅速推高。此时，

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已经开始出货了。 

第三步:以免费电话送飙股为诱饵，诱惑散户，让他们继续抬轿或者接货。此时，低

级会员开始出货。这是好一点的咨询机构。一般的咨询机构是不管你死活的。免费电话送飙

股的另一个目的是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，以便游说他们入会，补充因不断亏损而不断流失的

低级会员，补充抬轿后备军。 

第四步:公开点评推荐，让场外资金接货。比较低劣恶毒的咨询机构二三四步同时进

行，因为中国是 T＋1 操作，追高者全部套死，知道上当了也跑不掉，只能眼睁睁等死或者



割肉出局。有的咨询机构自己不参与股票买卖，只是让散户们自娱自乐，轮流坐庄，轮流抬

轿，自己赚会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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